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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２人）

楊雪盈
●發起或參與去年違法「35+初
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灣仔區議會去年3月申請撥
款向街坊派發「防疫包」，但
附上的小冊子故意將新冠肺炎
稱為「武漢肺炎」，被民政事
務處要求停止派發。楊雪盈在
facebook發帖，死撐稱單張
內容「無問題」，「武漢肺
炎」是「慣用名稱」云云

●香港文匯報於去年10月揭
露灣仔區議會疑通過抗疫撥款
「益自己友」，因申請撥款的
團體「港語學」創辦人陳樂行
曾任楊雪盈的助理

梁柏堅

●發生孤狼刺警案後，於今年
6月3日貼出「點蠟燭」的相
片，更在另一帖文聲稱「着黑
衫犯法？去銅鑼灣犯法？講經
咩」云云

●今年8月針對孤狼刺警案稱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今年2月將「支聯會」在維
園年宵攤位中的鮮花搬到辦事
處「義賣」，更稱會將收益捐
到為黑暴分子等提供「經費支
援」的「守護公義基金」

東區（4人）

韋少力
●曾在去年發帖稱「面對國安
法，燭光不滅，港人仍然會繼
續在自己的土地，與中共鬥
爭」云云

蘇逸恒
●去年曾參與抗議香港國安法
遊行，被控違反限聚令

陳榮泰
●去年7月1日涉嫌在終審法
院外煽動市民參與未經批准的
「民陣」非法遊行而被捕

●前年9月與曾因瑩、黎梓欣
等的宣傳隊到東區多個檢測中

心門外派發單張，鼓吹「杯葛
全民檢測」，並憑空稱參與檢
測將令自己人身自由「被限
制」云云

黎梓欣
●去年 11月 22日「賢學思
政」頭目王逸戰與多名同黨到
港島小西灣與徐子見、黎梓欣
合作搞街頭放映會，播放與去
年黑暴活動有關的影片

●去年10月有網民在多區鼓
吹非法集結，包括黎梓欣等近
90人涉嫌非法集結被捕

●前年9月與陳榮泰、曾因瑩
等的宣傳隊到東區多個檢測中
心門外派發單張，鼓吹「杯葛
全民檢測」，並憑空稱參與檢
測將令自己人身自由「被限
制」云云

南區（1人）

彭卓棋
●發起或參與去年違法「35+初
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七區議員宣誓有效性成疑

註：1.監誓人已發信要求有關人等提供額外資料，以決定其宣誓是否有效；2.東區區議員蔡志強

因缺席宣誓，必須即時離任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24區員宣誓 7人有效性存疑
東區蔡志強缺席須即時離任

特區政府昨日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中西

區區議會、灣仔區議會、東區區議會和南

區區議會的區議員宣誓儀式，由民政事務

局局長徐英偉監誓，共有24名區議員參

與。「柴灣起動」東區區議員蔡志強在fb

發帖稱自己「絕不能委曲求全，效忠一個

並非以人民為重的政權」云云，未有參與

宣誓儀式。由於他缺席宣誓，違反《宣誓

及聲明條例》，必須即時離任。宣誓儀式

後，特區政府晚上宣布對7名參與宣誓儀式

者的宣誓有效性存有疑問，故已向有關區

議員發信要求提供額外資料，以決定他們

的宣誓是否有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宣誓有效名單
中西區（3人）
楊哲安 彭家浩 楊浩然

灣仔（5人）
顧國慧 林偉文 謝偉俊
黃宏泰 李碧儀

東區（6人）
梁詠詩 李清霞 阮建中
仇栩欣 郭偉强 周卓奇

南區（3人）
林玉珍 司馬文 梁進

●灣仔區議員（左起）林偉文、謝偉俊、黃宏泰及
李碧儀完成宣誓後接受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東區區議員（左起）李清霞、郭偉强及阮建中宣
誓後走出北角社區會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規定，區議
員須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昨日在北角社區會堂舉
行中西區區議會、灣仔區議會、東區區議會
和南區區議會的區議員宣誓儀式。
仍然在任的港島區區議員共25人，其中

24人按照區議會分區先後宣誓。根據民政事
務局提供片段顯示，會場布置莊嚴簡潔，為
配合防疫措施，眾人的位置都保持一定距
離，宣誓儀式進行前，大會先播放國歌。
其後，作為行政長官授權的監誓人徐英

偉講解了宣誓的法律依據，表示根據全國
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的解釋，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
責任，對符合該《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有效宣誓；
對不符合該《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無效宣誓，並不
得重新安排宣誓。宣誓程序隨即展開，出
席的區議員逐一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
區。

過程「百分之一百正常」
灣仔區議員謝偉俊在宣誓後表示，出席的

區議員莊重宣誓，行為「百分之一百正
常」，看不到會招致DQ的行為，但有關人
等過往行為是否符合區議員資格，需要由政
府判斷。東區區議員郭偉强則表示，出席者
小心翼翼遵守大會指引，認真、莊重地宣
誓，又形容昨日是香港進一步落實「愛國者
治港」、正本清源的里程碑。
徐英偉在各區宣誓儀式結束後會見記者時

表示，身為行政長官授權的監誓人，他會依
法辦事，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考慮區議員
宣誓是否有效，並表示會跟進參與宣誓儀式
的24名區議員中，有多少位的宣誓有效，
及多少人宣誓的有效性成疑，倘涉及違法行
為，有需要更會將個案轉介予有關執法機構
跟進。餘下三場宣誓儀式的安排，政府會盡
快落實和適時公布。
在宣誓儀式前，蔡志強在fb發帖，聲稱由

2019年至今，「港共政府不斷以各種手段損
害香港人的利益，故此本人絕不能委曲求
全，效忠一個並非以人民為重的政權。」
「宣誓後，區議員的作用更加變得一無所
有，進入議會後港共政權以不同方式削弱區
議員的功能，至今區議員已變得無權無力，
連原本唯一的監察作用，都被政權所剝奪，
勉強留下只是為歪曲條文背書。」帖文最後
還寫上「光時」等播「獨」短句。

監誓人要求提供額外資料
徐英偉指出，由於蔡志強沒有出席宣誓儀
式，已被視為《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0A條
下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的情況，因此按照該
條例第二十一條，他須離任，而不會獲安排
重新宣誓。
特區政府晚上發表新聞公告，宣布在24

名參與宣誓者中，17人的宣誓有效，7人宣
誓的有效性成疑，包括灣仔區議會的楊雪
盈、梁柏堅，東區區議會的韋少力、蘇逸
恒、陳榮泰、黎梓欣，及南區區議會的彭卓
棋。監誓人已向有關區議員發信要求提供額
外資料，以決定其宣誓是否有效。據悉，被
指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問者須在下周一（13
日）提供額外資料。

●東區區議員蔡志強拒絕宣
誓被DQ。 資料圖片

●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右）為區議員監誓。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啟動儀
式，昨日下午在北京、廣州、香港和澳
門四地同步舉行，意味着這個容許本港
及大灣區投資者互相投資理財產品的機
制，最快下月就可以投入服務。跨境理
財通是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發展的一項里
程碑，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鞏固和提
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直接支持，進一
步加強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信心和決
心。特區政府和本港金融業界要迅速行
動，做好跨境金融協調對接，推出更有
吸引力的理財產品，為推進國家人民幣
國際化、加快國家金融有序開放作出應
有貢獻。

跨境理財通機制由北向通和南向通
組成，前者容許本港投資者投資大灣區
內九個城市的理財產品，後者則容許內
地投資者投資本港理財產品。每名投資
者的個人額度為100萬元人民幣，雙向
額度各1,500億元人民幣，機制鞏固本
港作為資金進出內地的重要橋樑作用，
也可控制好跨境投資對國家金融系統的
風險。

粵港澳大灣區是全國經濟活力最高
的地區之一，擁有不少高收入人群，存
在巨大的財富管理需求，同時港澳地區
聚集了大量國際投資者，對於投資內地
有極大需求。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是推
行跨境投資試點的最合適地區，可為三
地居民個人跨境投資開闢新通道，便利
三地居民享受優質金融服務，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跨
境理財通可進一步推動內地與港澳金融
市場的互聯互通，提升內地金融市場的

雙向開放水平，又為港澳金融業發展注
入新活力，助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
設和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
愛、支持。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是繼滬港
通、深港通和債券通之後，內地資本市
場開放的又一重要舉措，意味着進一步
擴大境外人民幣的投資標的，擴展人民
幣回流機制，有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
鞏固香港作為領先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
位。

本港金融市場的法治化、國際化水
平高，金融基礎設施完備，對內地投資
者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在跨境理財通開
通初期，粵港澳三地的金融管理部門和
監管機構，需要在信息共享和保護投資
者方面充分合作，在做好投資者保障的
基礎上，盡可能善用互聯網技術和制度
創新，便利投資者。尤其是當前內地投
資者已經可以在內地開立本港的投資專
戶，本港投資者卻需要親身北上辦理，
在未恢復免檢疫通關的情況下難以實
行。期待三地監管部門積極探討循序漸
進對「北向通」設立見證安排，在保障
跨境資金安全的基礎上優化服務體驗。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升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政策方向，
「前海改革開放方案」和跨境理財通的
出台和啟動，都是「十四五」規劃綱要
的具體落實。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積
極作為，把握機遇，鞏固本港金融業的
獨特優勢，為人民幣國際化和擴大國家
金融市場穩步開放繼續「發揮香港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

做好跨境理財通 促金融互利共贏
保安局啟動程序擬將「支聯會」自公司登記冊

中剔除。「支聯會」是破壞「一國兩制」制度根
基、摧毀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執法部門依
法依規取消其註冊，合法合理，而且早有先例，
不容抹黑詆毀。「支聯會」之流的組織和個人，
長期誤導公眾反中亂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損
害香港繁榮穩定，更須依法嚴厲打擊、除惡務
盡，並追究其成員的禍港亂港刑責，確保「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維護港人根本福祉。

「支聯會」的政治綱領明目張膽鼓吹改變國家
根本制度，長期舉辦敵視仇視中央活動，惡意撕
裂港人和國家的關係，其成員更游說外國勢力制
裁香港，圖謀「攬炒香港」。毫無疑問，「支聯
會」是替外部勢力效勞、以顛覆國家為己任的
「外國代理人」，本應按警方要求提交資料、向
社會清楚交代其罪過。但是，「支聯會」骨幹成
員負隅頑抗，甚至申請司法覆核，企圖阻止警方
執法。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60C
（1）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如信納一間根
據《公司條例》或任何《舊有公司條例》組成及
註冊的公司，是保安局局長可根據《社團條例》
第8條禁止其運作或繼續運作者，則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可命令公司註冊處處長將該公司自公
司登記冊中剔除。

《社團條例》第8條則清楚列明有關禁止社團
運作的條件，社團事務主任可建議保安局局長作
出有關命令：

1.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
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
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
要者；或

2.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
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

2018 年 7 月，警方助理社團事務主任曾引用
《社團條例》第8條，建議保安局作出命令，禁
止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最終
「香港民族黨」被依法解散。此次保安局啟動程
序解散「支聯會」，並要求「支聯會」在9月24
日下午5時或之前作出書面申述，有充足法律依
據，且按照既定程序辦事，讓「支聯會」有申訴
的機會，絕非個別人所形容的「情況不尋常」，
更不存在「影響法律人權」的情況。解散「支聯
會」，杜絕其再煽惑人心危害國家安全、禍害香
港，彰顯法治公義，大快人心。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此前強調，那些叫囂
「結束一黨專政」、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
領導的人，那些企圖把香港作為地緣政治的棋
子、遏制中國的工具、滲透內地橋頭堡的人，是
在毀壞「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真正大敵。「支聯會」及其成員在香港國安法
生效一年多仍不收手，還自欺欺人組織煽動破壞
憲制秩序、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更藐視香港國
安法權威，拒絕向警方提交資料，明顯違反香港
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多項罪行。根據《公
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60C（2）條，
有關公司即使被解散，但該公司的每名董事、高
級人員及成員的法律責任仍然持續並可強制執
行，猶如該公司未曾解散一樣。

對一切損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
該出手時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凡破壞國家
安全的，屬「硬對抗」，就依法打擊；屬「軟對
抗」，就依法規管。「支聯會」及其成員作惡多
端，罪責難逃，是危害「一國兩制」、禍害香港
的毒瘤，一定要依法嚴懲不貸，該解散就解散，
該法辦就法辦，震懾所有反中亂港組織和個人，
肆意挑戰法治的日子已不復存在，香港重回法治
穩定正軌才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解散「支聯會」合法合理除惡務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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